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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濱外交部反駁質疑
仁愛礁13次補給零意外

本報訊：外交部3月4日為政府與中國達
成的、涵蓋「西菲律濱海」仁愛礁輪換和補給
任務的臨時安排作出辯護，強調該安排保障了
菲律濱部隊的安全，同時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
主權權利。

外 交 部 海 事 事 務 發 言 人 維 惹 蕊 描
（Rogelio Villanueva Jr.）強調，該臨時安排對
於向「馬德雷山號」的任務仍然有效。

維惹蕊描在線上記者會上告訴記者：
「該臨時安排的確存在，並將繼續在向仁愛礁
『馬德雷山號』進行的輪換和補給任務中實
施。」

他解釋，該安排是一項「預防衝突」和
「避免衝突」的措施，而非《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第74(3)條和第83(3)條下的正式臨時安
排。

他說：「有人錯誤地試圖將該臨時安排
等同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的臨時安排。
將該臨時安排描述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條
款的單一應用，若非根本上對國際法毫無根據

的解釋，就是蓄意曲解菲律濱立場與政府作為
的惡意企圖。」

當被問及該安排是否可以擴大到仁愛礁
以外的其他海上地貌時，維惹蕊描說：「關於
將該臨時安排延伸或擴大到其他地區的想法，
這並不是外交部和其他機構討論的主題。」

據外交部稱，自2024年7月達成該安排以
來，已成功進行了13次輪換和補給任務。

維惹蕊描指出：「所有這些任務都沒有
發生意外事件的報告。」

他還反駁了對該臨時安排的批評者。
維惹蕊描說：「該臨時安排的成功，以

及我們人員的安全輪換和補給，一直受到不了
解情況的批評、有缺陷的分析以及對國際法和
國家目標的狹隘理解。」

他補充說：「的確，當批評者批評一份
他們甚至沒有見過的文件時，其論點存在內在
的矛盾和牽強。」

非獎勵脅迫行為
針對有關該臨時安排可能獎勵脅迫行為

的說法，外交部堅決否認了這些指控。
維惹蕊描強調：「相反，我們認為這是

確保我們部隊和海事人員，特別是在『馬德雷
山號』上的人員，得到適當支持的一種方式。
因此，我們不認為該臨時安排優化了或激勵了
其他當事方的脅迫行為。」

他還重申，該安排不要求菲律濱在輪換
和補給任務中尋求中國的許可。

不允許登臨或檢查菲律濱船隻，也不放
棄在「西菲律濱海」的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
權。

維惹蕊描說：「我們重申菲律濱明確、
堅定和一貫的立場，也就是2016年南海仲裁案
裁決已最終確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界定
了菲律濱和中國在南海的海域權益範圍，而且
這些權益不得超出其中所規定的限制。」

他說：「菲律濱和中國在『西菲律濱
海』不存在有效的重疊海洋主張，源於所謂
『九段線』的歷史性權利不具法律效力。」

他繼續說：「該臨時安排已充分考量前

述事項，且在擬訂時特別訂明，不損及菲律濱
的國家立場。」

外交部證實，菲律濱和中國外交部官員
今年2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會面。

據維惹蕊描稱，雙方就包括海洋領域在
內的共同關切的雙邊問題進行了「開放和坦誠
的意見交流」，並探討了互利合作的潛在領
域。

他說：「菲律濱和中國官員討論了緊迫
的雙邊關切和問題。至於討論的細節和主題，
這些是保密的。」他補充說無法提供更多細
節。

維惹蕊描還澄清說，此次會議不同於馬
尼拉和北京之間的南海雙邊磋商機制。

他表示，會談期間，雙方討論了下一次
雙邊磋商機制可能的日程安排。

維惹蕊描補充說：「我們正在與中方密
切合作，以確定舉行下一次雙邊磋商機制的最
佳時機和合適環境。菲律濱正在努力與中國討
論儘快舉行雙邊磋商機制的緊迫性。」

副總統莎拉·杜特地向沓義市檢察官辦公室對拉米爾·馬德里亞加提出作偽證控告。

隨著全國燃油價格上漲，一名駕駛於3月4日（週三）在納卯市塔洛莫區杜莫伊描籠涯的
加油站加油。該區目前的油價為柴油每公升55.95披索、普通汽油每公升54.85披索、高級汽油
每公升54.95披索。

莎拉起訴馬德里亞加作偽證
本報訊：副總統莎拉·杜特地於週三對拉

米爾·馬德里亞加（Ramil Madriaga）提出作偽
證控告，後者自稱是其前助手，並聲稱她的競
選活動由毒品販子及菲律濱離岸博彩營運商資
助。

杜特地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因此，我
今天對拉米爾·馬德里亞加提出了作偽證控
告，以最終追究他撒謊的責任。」

她補充道：「不應允許捏造的故事用來
迷惑公眾。」

杜特地向沓義市檢察官辦公室提出了此
項控告。

她的律師巴尼洛（Paolo Panelo Jr.）陪同
前往。

副總統表示，馬德里亞加是一起綁架案
的被告，他只是在假裝是她的競選支持者。

回顧一下，馬德里亞加在2025年12月聲
稱，毒品販子和離岸博彩營運商營運資助了
「莎拉·杜特地是我的總統」全國競選活動及
其他相關團體。

他的指控已被納入針對杜特地的一項彈
劾控訴中。馬德里亞加也曾表示願意作證。

就杜特地而言，她否認與馬德里亞加有
私人關係，並指控他正試圖破壞她可能參選總
統的計畫。

在一份單獨聲明中，她表示，聲稱馬德
里亞加是她的「前助手」或「中間人」的說法
「不準確且具誤導性」。

杜特地說：「他從來不是我的助手、朋
友、僱員，也未以任何身分成為我的工作人
員。唯一認識他的人是ISIP Pilipinas的R·基拉拉
律師（Atty. R. Quilala）。」

她補充道：「我呼籲媒體在新聞報導
中更加謹慎。必須始終將準確與公正放在首
位。」

與此同時，馬德里亞加陣營在一份單獨
聲明中表示，他堅持其經宣誓的證詞，並準備
好為之辯護。

其陣營表示：「馬德里亞加先生是基於
善意並根據他相信為真實的資訊作出證詞。我
們歡迎有機會在適當的場合處理此控告，在那
裡，決定結果的是事實——而非恐嚇或公眾壓
力。」

其陣營表示，絕不應將作偽證用作「恐
嚇、報復或使就公眾關注事項提供證詞的個人
噤聲」的工具。

他們補充說，關於機密資金的問題需要
透明的答案。

聲明稱：「對已作出證詞的個人提起刑
事控告，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也不應轉移對
這些問題的關注。」

此外，其陣營對控告提出的時機提出質
疑，指出馬德里亞加是在2025年11月作出並公
證其證詞。

聲明說：「自然會產生一個問題：為什
麼現在才提出？公眾有權考量此控告是真正的
法律行動，還是對引發嚴重問題的經宣誓證詞
的一種反應。」

與此同時，據其團隊稱，儘管馬德里亞
加有案件在身，他仍有權享有憲法規定的無罪
推定。

聲明說：「在公共領域攻擊其人格的
企圖，並不能替代回答已被提出的實質性問
題。」

菲央行現金提款門檻增至百萬元
本報訊：菲律濱中央銀行提高了觸發加

強盡職調查的現金提款門檻，將限額從50萬披
索調升至100萬披索。

央行在3月3日週二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新規旨在將反洗錢工作重點放在高風險活動
上。

同時減輕合法、經常性商業交易的負
擔。

央行表示：「此次提高門檻是經過與銀

行及業界磋商後作出的，磋商顯示大量合法的
現金交易金額超過了原來的門檻。」

聲明補充說：「此次提高門檻也依據了
最新的反洗錢國家風險評估和監測結果，認識
到對現金交易採取穩健的、基於風險的保障
措施對於維護金融體系的完整性仍然至關重
要。」

據央行稱，新規涵蓋「薪資發放、貸款
及基於項目的付款等支出」。

此 前 5 0 萬 披 索 的
限額是根據2025年9月
實施的第1218號通知設
定的，旨在打擊洗錢和
非法金融活動。這份新
通知有效地修改相關規
定。央行還提醒公眾，
目 前 對 於 非 現 金 提 款
（如數字轉賬或支票支
付）沒有設定門檻。

涉非法加工黃金 2中國人被捕
本報訊：軍方3月4日表示，當局在北三

寶顏省錫武塔社發現兩名中國公民參與未經授
權的黃金加工活動後，已將他們逮捕。

第一步兵師在一份報告中確認，被捕的
兩名中國公民分別是來自中國陝西省的59歲男
子張濤（Tao Zhang），以及來自湖北省的41歲
男子張成功（Chenggong Zhang）。

這兩人是週二在移民局和錫武塔社警局
的聯合行動中被捕的。

第一步兵師在其報告中表示：「當局執
行了移民局第2026-089號任務令，理由是違反
1940年菲律濱移民法第37(a)(7)條的規定，具體
指控為逾期居留以及未持有所需簽證或許可證
從事營利性商業活動。」

被捕的中國公民已被移交移民局羈押，
以便進行相應的法律程序。

第一步兵師表示，這兩名中國公民被發
現經營一家加工礦石的金礦球磨機設施，在未
取得適當許可且不符合監管要求的情況下，此
類活動可能構成未經授權的礦物加工。

當局指出，未經監管的礦物加工活動，
特別是在未經適當授權的情況下進行時，可能
會帶來環境、經濟和監管方面的風險。

安全官員表示，當局通過第一步兵師和
聯合特遣部隊在其行動區域內持續進行的環境
掃描和監測活動，首次注意到這兩名中國公民
的存在。此前，居住在該金礦球磨機廠附近的
居民曾對該設施的狀況以及與業主之間的租金
糾紛表示擔憂。

當局重申，在菲律濱從事商業或經濟活
動的外國公民必須嚴格遵守移民和監管要求。

這兩名中國公民因違反菲律濱移民法被
捕，是三寶顏半島地區本週以來的第二起此類
事件。

週一，當局在三寶顏市逮捕了一名與
2025年12月澳大利亞悉尼恐怖襲擊案嫌疑人有
關聯的約旦公民，理由是其違反了菲律濱移民
法。具體而言，該約旦公民因逾期居留以及在
未持有適當簽證或許可證的情況下從事營利性
商業活動而被捕。

反政治王朝法案 或涵蓋情婦關係
本報訊：菲律濱一項禁止政治王朝的擬

議法律，其涵蓋範圍可能延伸至情婦，禁令適
用至第二等親等內的血親與姻親關係。

在週三的參議院討論中，參議院議長未
申智·「蒂托」·蘇道三世（Vicente "Tito" Sotto 
III）注意到參議院第1901號法案中的一項條
款，該條款將「無婚姻關係之伴侶關係」定義
為「兩人同居、對外宣稱或以夫妻關係自居，
但未締結婚姻的普通法關係」。

該定義還包括民事結合、家庭法第147條
和148條下的無婚姻結合，以及任何類似於婚
姻或民事結合的其他契約安排。

法案進一步寫道：「為本法之目的，無

婚姻關係之伴侶關係中的雙方，應視同上述定
義之配偶。」

蘇道向捍衛反政治王朝法案的參議院選
舉改革與人民參與委員會主席麗莎·洪智未洛
斯（Risa Hontiveros）參議員提問：「這回答
了關於如何對待情婦的問題，對吧？」

洪智未洛斯表示：「主席先生和尊敬的
參議院議長，確實如此，一個男人與所謂情婦
的關係，可能涵蓋在無婚姻關係之伴侶關係的
範疇內。」

然而，該參議員澄清，並非所有這類關
係都屬於此類，並指出「無婚姻關係之伴侶關
係」的完整定義仍需雙方同居，並在未結婚的
情況下公開對外宣稱或以夫妻關係自居。

洪智未洛斯解釋說：「所以，一個男人
和他的情婦有可能存在這樣的關係：他們同
居，並在公共場合以夫妻關係自居。然而，也
有男人和他的情婦之間的關係並非如此。他們
可能不住在同一個家庭中，也可能不公開對外
宣稱是夫妻。」

蘇道問道：「但如果情婦或伴侶聲稱他
們已經分手以逃避政治王朝禁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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